10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參加教師介聘作業申請書

□國立學校  □直轄市立、縣（市）立學校（請勾選）

學校全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ㄧ、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參加10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。
二、本次教師介聘作業規劃（見附註），均已詳閱，本校提出申請後，絕無異議。

三、申請介聘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，並經本校審查通過：

  （一）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三年。

  （二）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。

  （三）非屬依本部所定不適任教師處理規定之察覺期、
         輔導期或評議期處理程序中之教師。
四、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除發現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ㄧ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情事者外，本校應予聘任，不得異議。
五、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（含委員簽到紙）影本1份。
此致

教育部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
人事主管簽章：     教務主任簽章：      校長簽章：

中華民國103年 月  日
附註：

1、 為辦理10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，由本部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組成教師介聘小組辦理教師介聘工作。

2、 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，「參加介聘學校應於本部規定期限內，將申請書函報本部辦理，並得提列缺額供教師介聘；學校無缺額者，亦得參加介聘。」本部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將另案辦理缺額調查。
3、 各校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
